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03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北縣觀音山凌雲禪寺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利倫  

訴訟代理人  王禹傑律師

            江肇欽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陳憲宏律師

被      告  張筱咪  

0000000000000000

            張正諺（原名張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旖珊  

0000000000000000

            張莉芸（原名張淑芬）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麗香  

被      告  李芳榮  

            李美錦  

            張  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調整租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原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重測前為成子

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

㎡、18-14B，面積17㎡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

金應自民國114年2月9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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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萬4,375元，並各自附

表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5,000元或同額之合作金庫可轉讓定

期存單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萬4,375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

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

起訴原聲明為：㈠兩造就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

000○000地號(重測前為成子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18-19

地號)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平方公尺、18-19C，面積7

平方公尺、18-14B，面積17平方公尺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

賃關係，其租金應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調整為按

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

日連帶給付之。㈡被告張新發、張坤宗、張淑芳（即張莉

芸，以下均稱張莉芸）、李張美惠、張釵應連帶給付原告1

萬4,375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本件訴訟進行中查明被

告張新發、張坤宗、李張淑惠已於起訴前死亡，追加渠等繼

承人即張新發繼承人張筱咪；張坤宗繼承人即張正諺（原名

張靖，以下均稱張正諺）、張旖珊；李張美惠繼承人即李芳

榮、李美錦為被告；復因附圖所示18-19C，面積7平方公

尺，非兩造基於租賃關係範圍內，減縮該部分之請求，最終

變更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2項所示等情，有民事起訴狀、民

事陳報暨聲請狀、（114年度重簡字第269號卷《下稱重簡

卷》第11頁、第75頁、本院卷第120頁）。經核，原告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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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變更，或係基於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

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或係減縮應受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合於上述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成子

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地號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原告

所有，被告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

5號之房屋（分稱4號房屋、5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均坐

落於系爭土地上，其中4號房屋占有系爭土地面積40平方公

尺（如附圖所示18-14A）；5號房屋占有系爭土地面積17平

方公尺（如附圖所示18-14B），兩造間就系爭房屋占用系爭

土地範圍內自68年以前就已成立不定期基地租賃關係，租金

為每年2,875元等情，業據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8

號確定判決認定在案。又系爭土地位於五股洲子洋重劃區

旁，重劃後土地價值大幅上漲，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

店街林立，且距離成州市場僅有50公尺，有早市有夜市，周

遭市況繁榮，距五股成州國小也只有約100公尺左右，附近

並有十多條公車路線經過，並臨近成蘆大橋及64線快速道

路，新北市政府所規劃之五股泰山輕軌也將會在附近設F06

站，交通四通八達極為便利，生活機能極佳。系爭土地於68

年間之公告現值雖有所不明，然103年1月公告現值為5萬8,9

00元/㎡、104年1月公告值為為6萬6,900元/㎡、105年1月公

告現值為6萬8,500元/㎡、110年1月公告現值為6萬9,200元/

㎡、111年1月公告現值為7萬2,700元/㎡、113年1月公告現

值為8萬4,900元/㎡，可見系爭土地之價值自兩造成立不定

期基地租賃關係起至今確實已呈現大幅上漲之趨勢，但原定

之租金明顯偏低，極不合理，自有就系爭土地之租金加以調

漲之必要。另被告數十年來從未繳納過租金，原告乃委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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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於111年6月13日以律師通知被告繳納積欠前5年之土地租

金1萬4,375元外，並請求調漲租金，詎料被告於111年6月14

日收受原告之意思表示後迄未置理，爰依民法民法第442條

及租賃契約與給付遲延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

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及第二項聲明部分原告願以現金或

等值之合作金庫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張莉芸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據其於先前言詞辯

論期日陳述：伊還要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房屋，但是希望不

要漲租金或漲少一點租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卷第65、206頁)。

㈡、被告張釵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據其於先前言詞辯論

期日陳述：伊已經50年沒有住在系爭房屋，房屋不是伊的，

伊沒有要租房屋，與原告沒有任何契約關係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卷第65頁)。

㈢、被告張筱咪、張正諺、張旖珊、李芳榮、李美錦均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據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系爭土地租金，有無

理由？如有理由，得調整租金數額若干？　

　1.按租賃物為不動產者，因其價值之昇降，當事人得聲請法院

增減其租金，民法第442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租賃物為不

動產，未定有存續期間者，其價值如有昇漲，出租人依法本

得為增租之請求，至所加租額之多寡，應以土地繁榮之程度

及鄰地租金之比較等情形為標準（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12

號、20年上字第283號判例意旨可參）。

　2.經查，訴外人張克明在系爭土地上興建成泰路3段470巷3號

房屋，增建4號、5號房屋，其中4號房屋占用系爭土地如附

圖18-14A所示，面積40.㎡；5號房屋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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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B所示，面積17平方公尺，張克明就系爭土地全部與土地

所有權人存在租地建物契約關係（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張

克明於49年12月15日死亡，由訴外人張燦貴、張新發、李張

美惠、張釵繼承，張燦貴於87年9月10日死亡，由訴外人張

坤宗、被告張莉芸等人繼承系爭租賃契約。系爭房屋至今供

張克明之家族成員即訴外人陳燦乞、陳麗香等人居住使用等

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1年度重上字第48號塗銷抵押權

登記等事件中確認在案。又張新發於108年5月8日死亡，由

被告張筱咪繼承，張坤宗於111年12月28日死亡由被告張正

諺、張旖珊繼承，李張淑惠於108年5月4日死亡，由被告李

芳榮、李美錦繼承等情，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

本及家事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考（重簡卷第79至10

3頁）。又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

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是被告

因繼承或再轉繼承系爭租賃契約。從而，原告主張兩造就原

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等情，足堪信為真實。

　3.次查，系爭租賃契約於68年以前成立，租金為每年2,857

元，原告雖未提出68年間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然依據原告提

出103年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為5萬8,900元，113年系爭土地公

告現值為8萬4,900元等情（重簡卷第31頁）。足證系爭土地

確實呈現逐年上漲趨勢。復審以系爭租賃契約自68年迄今從

未調整，而此期間國內工商業穩定成長，交通建設陸續布

建，薪資及物價水均呈現持續成長，且系爭土地旁為五股洲

子洋重劃區，重劃區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店街林立，

附近有多條公車路線及捷運站，聯絡道路四通八達等情，有

附近環境照片、輕軌路線圖、Google地圖等件在卷可參（本

院卷第139至157頁），堪認系爭土地周邊現狀地貌及土地開

發之利用及便捷程度，因社會發展，與68年相較已有顯著變

更。系爭土地價值相較於68年當時情況必已存在顯著升漲。

則原告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法院調整系爭土地之租

金，於法應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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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

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者，基地

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

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

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經查，系爭

土地位於五股洲子洋重劃區旁，附近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

邊商店街林立，且距離成州市場僅有50公尺，有早市有夜

市，距五股成州國小也只有約100公尺左右，附近並有十多

條公車路線經過，並臨近成蘆大橋及64線快速道路，新北市

政府所規劃之五股泰山輕軌在附近設F06站等情，有周遭環

境照片、輕軌路線圖、Google地圖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第

139至157頁）。足見系爭土地所在位置交通便利、生活機能

良好。本院審酌系爭土地歷年來價值上漲幅度、系爭土地所

處位置、四周工商業繁榮情形、系爭土地現況使用之經濟價

值等一切情狀綜合以觀，認原告請求將被告承租系爭土地之

每年租金，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

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等情，應屬適當。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起訴前5年租金，有無理由？

　⒈經查，被告或渠等被繼承人於70年6月22日繳納系爭土地租

金2,875元後，迄今數十年均未繳納系爭土地租金，原告於1

11年6月13日委由律師以律師函通知被告繳納積欠前5年租金

共計1萬4,375元（計算式：2,875�5=14,375)等情，有通知

書、房租收據簿、律師函、郵件收執據等件為證（重簡卷第

25至29頁、第35至44頁）。且為到庭之被告迄未爭執。從而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起訴前5年租金即1萬4,375元等情，洵屬

有據，應予准許。

　⒉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

部為公同共有。被告因繼承或再轉繼承系爭租賃關係，揆諸

上述規定，系爭租賃關係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被告對於被

繼承人之債務自負連帶清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土

地租金應負連帶責任等情，應屬有據。至於張釵雖辯稱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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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使用系爭房屋，與原告間無任何契約關係等語。惟是否

使用系爭租賃標的，乃承租人對於其自身權益之選擇，尚無

從以其未使用系爭土地即推論其與原告間無系爭租賃關係。

從而，張釵上開辯詞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年租金，係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求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如附表所示遲延利息起算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

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不定期租約關係存

在，系爭土地價值有漲升，其得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

整租金，及依系爭租賃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律師函通知前

5年租金，均為可採。從而，原告請求㈠被告就原告所有系

爭土地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18-14B，面積17㎡之

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金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

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萬

4,3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附表所示遲延利息

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五、兩造就第二項聲明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

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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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被告姓名 起訴狀繕本送達日 送達證書頁碼 遲延利息起算日

張筱咪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09頁 114年2月8日

張正諺 114年2月8日 重簡卷第111頁 114年2月9日

張旖珊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12頁 114年2月8日

張莉芸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13頁 114年2月8日

李芳榮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17頁 114年2月7日

李美錦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19頁 114年2月7日

張釵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23頁 112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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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03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北縣觀音山凌雲禪寺


法定代理人  林利倫  
訴訟代理人  王禹傑律師
            江肇欽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陳憲宏律師
被      告  張筱咪  


            張正諺（原名張靖）




            張旖珊  


            張莉芸（原名張淑芬）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麗香  
被      告  李芳榮  
            李美錦  
            張  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調整租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原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重測前為成子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18-14B，面積17㎡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金應自民國114年2月9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萬4,375元，並各自附表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5,000元或同額之合作金庫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萬4,3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為：㈠兩造就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前為成子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18-19地號)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平方公尺、18-19C，面積7平方公尺、18-14B，面積17平方公尺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金應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㈡被告張新發、張坤宗、張淑芳（即張莉芸，以下均稱張莉芸）、李張美惠、張釵應連帶給付原告1萬4,375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本件訴訟進行中查明被告張新發、張坤宗、李張淑惠已於起訴前死亡，追加渠等繼承人即張新發繼承人張筱咪；張坤宗繼承人即張正諺（原名張靖，以下均稱張正諺）、張旖珊；李張美惠繼承人即李芳榮、李美錦為被告；復因附圖所示18-19C，面積7平方公尺，非兩造基於租賃關係範圍內，減縮該部分之請求，最終變更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2項所示等情，有民事起訴狀、民事陳報暨聲請狀、（114年度重簡字第269號卷《下稱重簡卷》第11頁、第75頁、本院卷第120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或係基於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或係減縮應受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述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成子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地號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原告所有，被告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5號之房屋（分稱4號房屋、5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均坐落於系爭土地上，其中4號房屋占有系爭土地面積40平方公尺（如附圖所示18-14A）；5號房屋占有系爭土地面積17平方公尺（如附圖所示18-14B），兩造間就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範圍內自68年以前就已成立不定期基地租賃關係，租金為每年2,875元等情，業據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8號確定判決認定在案。又系爭土地位於五股洲子洋重劃區旁，重劃後土地價值大幅上漲，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店街林立，且距離成州市場僅有50公尺，有早市有夜市，周遭市況繁榮，距五股成州國小也只有約100公尺左右，附近並有十多條公車路線經過，並臨近成蘆大橋及64線快速道路，新北市政府所規劃之五股泰山輕軌也將會在附近設F06站，交通四通八達極為便利，生活機能極佳。系爭土地於68年間之公告現值雖有所不明，然103年1月公告現值為5萬8,900元/㎡、104年1月公告值為為6萬6,900元/㎡、105年1月公告現值為6萬8,500元/㎡、110年1月公告現值為6萬9,200元/㎡、111年1月公告現值為7萬2,700元/㎡、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8萬4,900元/㎡，可見系爭土地之價值自兩造成立不定期基地租賃關係起至今確實已呈現大幅上漲之趨勢，但原定之租金明顯偏低，極不合理，自有就系爭土地之租金加以調漲之必要。另被告數十年來從未繳納過租金，原告乃委請律師於111年6月13日以律師通知被告繳納積欠前5年之土地租金1萬4,375元外，並請求調漲租金，詎料被告於111年6月14日收受原告之意思表示後迄未置理，爰依民法民法第442條及租賃契約與給付遲延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及第二項聲明部分原告願以現金或等值之合作金庫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張莉芸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據其於先前言詞辯論期日陳述：伊還要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房屋，但是希望不要漲租金或漲少一點租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卷第65、206頁)。
㈡、被告張釵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據其於先前言詞辯論期日陳述：伊已經50年沒有住在系爭房屋，房屋不是伊的，伊沒有要租房屋，與原告沒有任何契約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卷第65頁)。
㈢、被告張筱咪、張正諺、張旖珊、李芳榮、李美錦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據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系爭土地租金，有無理由？如有理由，得調整租金數額若干？　
　1.按租賃物為不動產者，因其價值之昇降，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租金，民法第442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租賃物為不動產，未定有存續期間者，其價值如有昇漲，出租人依法本得為增租之請求，至所加租額之多寡，應以土地繁榮之程度及鄰地租金之比較等情形為標準（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12號、20年上字第283號判例意旨可參）。
　2.經查，訴外人張克明在系爭土地上興建成泰路3段470巷3號房屋，增建4號、5號房屋，其中4號房屋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18-14A所示，面積40.㎡；5號房屋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18-14B所示，面積17平方公尺，張克明就系爭土地全部與土地所有權人存在租地建物契約關係（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張克明於49年12月15日死亡，由訴外人張燦貴、張新發、李張美惠、張釵繼承，張燦貴於87年9月10日死亡，由訴外人張坤宗、被告張莉芸等人繼承系爭租賃契約。系爭房屋至今供張克明之家族成員即訴外人陳燦乞、陳麗香等人居住使用等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1年度重上字第48號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中確認在案。又張新發於108年5月8日死亡，由被告張筱咪繼承，張坤宗於111年12月28日死亡由被告張正諺、張旖珊繼承，李張淑惠於108年5月4日死亡，由被告李芳榮、李美錦繼承等情，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及家事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考（重簡卷第79至103頁）。又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是被告因繼承或再轉繼承系爭租賃契約。從而，原告主張兩造就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等情，足堪信為真實。
　3.次查，系爭租賃契約於68年以前成立，租金為每年2,857元，原告雖未提出68年間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然依據原告提出103年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為5萬8,900元，113年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為8萬4,900元等情（重簡卷第31頁）。足證系爭土地確實呈現逐年上漲趨勢。復審以系爭租賃契約自68年迄今從未調整，而此期間國內工商業穩定成長，交通建設陸續布建，薪資及物價水均呈現持續成長，且系爭土地旁為五股洲子洋重劃區，重劃區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店街林立，附近有多條公車路線及捷運站，聯絡道路四通八達等情，有附近環境照片、輕軌路線圖、Google地圖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39至157頁），堪認系爭土地周邊現狀地貌及土地開發之利用及便捷程度，因社會發展，與68年相較已有顯著變更。系爭土地價值相較於68年當時情況必已存在顯著升漲。則原告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法院調整系爭土地之租金，於法應屬有據。
  4.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者，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經查，系爭土地位於五股洲子洋重劃區旁，附近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店街林立，且距離成州市場僅有50公尺，有早市有夜市，距五股成州國小也只有約100公尺左右，附近並有十多條公車路線經過，並臨近成蘆大橋及64線快速道路，新北市政府所規劃之五股泰山輕軌在附近設F06站等情，有周遭環境照片、輕軌路線圖、Google地圖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39至157頁）。足見系爭土地所在位置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好。本院審酌系爭土地歷年來價值上漲幅度、系爭土地所處位置、四周工商業繁榮情形、系爭土地現況使用之經濟價值等一切情狀綜合以觀，認原告請求將被告承租系爭土地之每年租金，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等情，應屬適當。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起訴前5年租金，有無理由？
　⒈經查，被告或渠等被繼承人於70年6月22日繳納系爭土地租金2,875元後，迄今數十年均未繳納系爭土地租金，原告於111年6月13日委由律師以律師函通知被告繳納積欠前5年租金共計1萬4,375元（計算式：2,8755=14,375)等情，有通知書、房租收據簿、律師函、郵件收執據等件為證（重簡卷第25至29頁、第35至44頁）。且為到庭之被告迄未爭執。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起訴前5年租金即1萬4,375元等情，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被告因繼承或再轉繼承系爭租賃關係，揆諸上述規定，系爭租賃關係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被告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自負連帶清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租金應負連帶責任等情，應屬有據。至於張釵雖辯稱其未居住使用系爭房屋，與原告間無任何契約關係等語。惟是否使用系爭租賃標的，乃承租人對於其自身權益之選擇，尚無從以其未使用系爭土地即推論其與原告間無系爭租賃關係。從而，張釵上開辯詞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年租金，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如附表所示遲延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不定期租約關係存在，系爭土地價值有漲升，其得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租金，及依系爭租賃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律師函通知前5年租金，均為可採。從而，原告請求㈠被告就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18-14B，面積17㎡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金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萬4,3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附表所示遲延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就第二項聲明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被告姓名

		起訴狀繕本送達日

		送達證書頁碼

		遲延利息起算日



		張筱咪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09頁

		114年2月8日



		張正諺

		114年2月8日

		重簡卷第111頁

		114年2月9日



		張旖珊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12頁

		114年2月8日



		張莉芸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13頁

		114年2月8日



		李芳榮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17頁

		114年2月7日



		李美錦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19頁

		114年2月7日



		張釵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23頁

		112年2月7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03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北縣觀音山凌雲禪寺



法定代理人  林利倫  

訴訟代理人  王禹傑律師

            江肇欽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陳憲宏律師

被      告  張筱咪  



            張正諺（原名張靖）





            張旖珊  



            張莉芸（原名張淑芬）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麗香  

被      告  李芳榮  

            李美錦  

            張  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調整租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原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重測前為成子寮段

    成子寮小段18-14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1

    8-14B，面積17㎡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金應自

    民國114年2月9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

    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萬4,375元，並各自附

    表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5,000元或同額之合作金庫可轉讓定

    期存單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萬4,375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

    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

    起訴原聲明為：㈠兩造就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

    00地號(重測前為成子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18-19地號)如

    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平方公尺、18-19C，面積7平方公

    尺、18-14B，面積17平方公尺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

    ，其租金應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

    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

    給付之。㈡被告張新發、張坤宗、張淑芳（即張莉芸，以下

    均稱張莉芸）、李張美惠、張釵應連帶給付原告1萬4,375元

    ，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本件訴訟進行中查明被告張新發、張

    坤宗、李張淑惠已於起訴前死亡，追加渠等繼承人即張新發

    繼承人張筱咪；張坤宗繼承人即張正諺（原名張靖，以下均

    稱張正諺）、張旖珊；李張美惠繼承人即李芳榮、李美錦為

    被告；復因附圖所示18-19C，面積7平方公尺，非兩造基於

    租賃關係範圍內，減縮該部分之請求，最終變更聲明如主文

    第1項至第2項所示等情，有民事起訴狀、民事陳報暨聲請狀

    、（114年度重簡字第269號卷《下稱重簡卷》第11頁、第75頁

    、本院卷第120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或係基於

    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

    為當事人，或係減縮應受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述規

    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成子寮段

    成子寮小段18-14地號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原告所有

    ，被告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5號之房

    屋（分稱4號房屋、5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均坐落於系爭

    土地上，其中4號房屋占有系爭土地面積40平方公尺（如附

    圖所示18-14A）；5號房屋占有系爭土地面積17平方公尺（

    如附圖所示18-14B），兩造間就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範圍

    內自68年以前就已成立不定期基地租賃關係，租金為每年2,

    875元等情，業據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8號確定判

    決認定在案。又系爭土地位於五股洲子洋重劃區旁，重劃後

    土地價值大幅上漲，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店街林立，

    且距離成州市場僅有50公尺，有早市有夜市，周遭市況繁榮

    ，距五股成州國小也只有約100公尺左右，附近並有十多條

    公車路線經過，並臨近成蘆大橋及64線快速道路，新北市政

    府所規劃之五股泰山輕軌也將會在附近設F06站，交通四通

    八達極為便利，生活機能極佳。系爭土地於68年間之公告現

    值雖有所不明，然103年1月公告現值為5萬8,900元/㎡、104

    年1月公告值為為6萬6,900元/㎡、105年1月公告現值為6萬8,

    500元/㎡、110年1月公告現值為6萬9,200元/㎡、111年1月公

    告現值為7萬2,700元/㎡、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8萬4,900元/㎡

    ，可見系爭土地之價值自兩造成立不定期基地租賃關係起至

    今確實已呈現大幅上漲之趨勢，但原定之租金明顯偏低，極

    不合理，自有就系爭土地之租金加以調漲之必要。另被告數

    十年來從未繳納過租金，原告乃委請律師於111年6月13日以

    律師通知被告繳納積欠前5年之土地租金1萬4,375元外，並

    請求調漲租金，詎料被告於111年6月14日收受原告之意思表

    示後迄未置理，爰依民法民法第442條及租賃契約與給付遲

    延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

    示，及第二項聲明部分原告願以現金或等值之合作金庫可轉

    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張莉芸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據其於先前言詞辯

    論期日陳述：伊還要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房屋，但是希望不

    要漲租金或漲少一點租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卷第65、206頁)。

㈡、被告張釵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據其於先前言詞辯論

    期日陳述：伊已經50年沒有住在系爭房屋，房屋不是伊的，

    伊沒有要租房屋，與原告沒有任何契約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卷第65頁)。

㈢、被告張筱咪、張正諺、張旖珊、李芳榮、李美錦均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據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系爭土地租金，有無理

    由？如有理由，得調整租金數額若干？　

　1.按租賃物為不動產者，因其價值之昇降，當事人得聲請法院

    增減其租金，民法第442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租賃物為不

    動產，未定有存續期間者，其價值如有昇漲，出租人依法本

    得為增租之請求，至所加租額之多寡，應以土地繁榮之程度

    及鄰地租金之比較等情形為標準（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12

    號、20年上字第283號判例意旨可參）。

　2.經查，訴外人張克明在系爭土地上興建成泰路3段470巷3號

    房屋，增建4號、5號房屋，其中4號房屋占用系爭土地如附

    圖18-14A所示，面積40.㎡；5號房屋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18-

    14B所示，面積17平方公尺，張克明就系爭土地全部與土地

    所有權人存在租地建物契約關係（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張

    克明於49年12月15日死亡，由訴外人張燦貴、張新發、李張

    美惠、張釵繼承，張燦貴於87年9月10日死亡，由訴外人張

    坤宗、被告張莉芸等人繼承系爭租賃契約。系爭房屋至今供

    張克明之家族成員即訴外人陳燦乞、陳麗香等人居住使用等

    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1年度重上字第48號塗銷抵押權

    登記等事件中確認在案。又張新發於108年5月8日死亡，由

    被告張筱咪繼承，張坤宗於111年12月28日死亡由被告張正

    諺、張旖珊繼承，李張淑惠於108年5月4日死亡，由被告李

    芳榮、李美錦繼承等情，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

    本及家事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考（重簡卷第79至10

    3頁）。又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

    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是被告

    因繼承或再轉繼承系爭租賃契約。從而，原告主張兩造就原

    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等情，足堪信為真實。

　3.次查，系爭租賃契約於68年以前成立，租金為每年2,857元

    ，原告雖未提出68年間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然依據原告提出

    103年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為5萬8,900元，113年系爭土地公告

    現值為8萬4,900元等情（重簡卷第31頁）。足證系爭土地確

    實呈現逐年上漲趨勢。復審以系爭租賃契約自68年迄今從未

    調整，而此期間國內工商業穩定成長，交通建設陸續布建，

    薪資及物價水均呈現持續成長，且系爭土地旁為五股洲子洋

    重劃區，重劃區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店街林立，附近

    有多條公車路線及捷運站，聯絡道路四通八達等情，有附近

    環境照片、輕軌路線圖、Google地圖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

    第139至157頁），堪認系爭土地周邊現狀地貌及土地開發之

    利用及便捷程度，因社會發展，與68年相較已有顯著變更。

    系爭土地價值相較於68年當時情況必已存在顯著升漲。則原

    告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法院調整系爭土地之租金，於

    法應屬有據。

  4.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

    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者，基地

    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

    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

    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經查，系爭

    土地位於五股洲子洋重劃區旁，附近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

    邊商店街林立，且距離成州市場僅有50公尺，有早市有夜市

    ，距五股成州國小也只有約100公尺左右，附近並有十多條

    公車路線經過，並臨近成蘆大橋及64線快速道路，新北市政

    府所規劃之五股泰山輕軌在附近設F06站等情，有周遭環境

    照片、輕軌路線圖、Google地圖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3

    9至157頁）。足見系爭土地所在位置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

    好。本院審酌系爭土地歷年來價值上漲幅度、系爭土地所處

    位置、四周工商業繁榮情形、系爭土地現況使用之經濟價值

    等一切情狀綜合以觀，認原告請求將被告承租系爭土地之每

    年租金，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

    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等情，應屬適當。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起訴前5年租金，有無理由？

　⒈經查，被告或渠等被繼承人於70年6月22日繳納系爭土地租金

    2,875元後，迄今數十年均未繳納系爭土地租金，原告於111

    年6月13日委由律師以律師函通知被告繳納積欠前5年租金共

    計1萬4,375元（計算式：2,8755=14,375)等情，有通知書

    、房租收據簿、律師函、郵件收執據等件為證（重簡卷第25

    至29頁、第35至44頁）。且為到庭之被告迄未爭執。從而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起訴前5年租金即1萬4,375元等情，洵屬有

    據，應予准許。

　⒉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

    部為公同共有。被告因繼承或再轉繼承系爭租賃關係，揆諸

    上述規定，系爭租賃關係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被告對於被

    繼承人之債務自負連帶清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土

    地租金應負連帶責任等情，應屬有據。至於張釵雖辯稱其未

    居住使用系爭房屋，與原告間無任何契約關係等語。惟是否

    使用系爭租賃標的，乃承租人對於其自身權益之選擇，尚無

    從以其未使用系爭土地即推論其與原告間無系爭租賃關係。

    從而，張釵上開辯詞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

    年租金，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

    ，則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如附表所示遲延利

    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

    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不定期租約關係存

    在，系爭土地價值有漲升，其得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

    整租金，及依系爭租賃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律師函通知前

    5年租金，均為可採。從而，原告請求㈠被告就原告所有系爭

    土地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18-14B，面積17㎡之土地

    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金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

    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萬4,37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附表所示遲延利息起算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五、兩造就第二項聲明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

    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被告姓名 起訴狀繕本送達日 送達證書頁碼 遲延利息起算日 張筱咪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09頁 114年2月8日 張正諺 114年2月8日 重簡卷第111頁 114年2月9日 張旖珊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12頁 114年2月8日 張莉芸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13頁 114年2月8日 李芳榮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17頁 114年2月7日 李美錦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19頁 114年2月7日 張釵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23頁 112年2月7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03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北縣觀音山凌雲禪寺


法定代理人  林利倫  
訴訟代理人  王禹傑律師
            江肇欽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陳憲宏律師
被      告  張筱咪  


            張正諺（原名張靖）




            張旖珊  


            張莉芸（原名張淑芬）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麗香  
被      告  李芳榮  
            李美錦  
            張  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調整租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原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重測前為成子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18-14B，面積17㎡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金應自民國114年2月9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萬4,375元，並各自附表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5,000元或同額之合作金庫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萬4,3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為：㈠兩造就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前為成子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18-19地號)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平方公尺、18-19C，面積7平方公尺、18-14B，面積17平方公尺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金應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㈡被告張新發、張坤宗、張淑芳（即張莉芸，以下均稱張莉芸）、李張美惠、張釵應連帶給付原告1萬4,375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本件訴訟進行中查明被告張新發、張坤宗、李張淑惠已於起訴前死亡，追加渠等繼承人即張新發繼承人張筱咪；張坤宗繼承人即張正諺（原名張靖，以下均稱張正諺）、張旖珊；李張美惠繼承人即李芳榮、李美錦為被告；復因附圖所示18-19C，面積7平方公尺，非兩造基於租賃關係範圍內，減縮該部分之請求，最終變更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2項所示等情，有民事起訴狀、民事陳報暨聲請狀、（114年度重簡字第269號卷《下稱重簡卷》第11頁、第75頁、本院卷第120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或係基於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或係減縮應受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述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成子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地號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原告所有，被告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5號之房屋（分稱4號房屋、5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均坐落於系爭土地上，其中4號房屋占有系爭土地面積40平方公尺（如附圖所示18-14A）；5號房屋占有系爭土地面積17平方公尺（如附圖所示18-14B），兩造間就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範圍內自68年以前就已成立不定期基地租賃關係，租金為每年2,875元等情，業據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8號確定判決認定在案。又系爭土地位於五股洲子洋重劃區旁，重劃後土地價值大幅上漲，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店街林立，且距離成州市場僅有50公尺，有早市有夜市，周遭市況繁榮，距五股成州國小也只有約100公尺左右，附近並有十多條公車路線經過，並臨近成蘆大橋及64線快速道路，新北市政府所規劃之五股泰山輕軌也將會在附近設F06站，交通四通八達極為便利，生活機能極佳。系爭土地於68年間之公告現值雖有所不明，然103年1月公告現值為5萬8,900元/㎡、104年1月公告值為為6萬6,900元/㎡、105年1月公告現值為6萬8,500元/㎡、110年1月公告現值為6萬9,200元/㎡、111年1月公告現值為7萬2,700元/㎡、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8萬4,900元/㎡，可見系爭土地之價值自兩造成立不定期基地租賃關係起至今確實已呈現大幅上漲之趨勢，但原定之租金明顯偏低，極不合理，自有就系爭土地之租金加以調漲之必要。另被告數十年來從未繳納過租金，原告乃委請律師於111年6月13日以律師通知被告繳納積欠前5年之土地租金1萬4,375元外，並請求調漲租金，詎料被告於111年6月14日收受原告之意思表示後迄未置理，爰依民法民法第442條及租賃契約與給付遲延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及第二項聲明部分原告願以現金或等值之合作金庫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張莉芸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據其於先前言詞辯論期日陳述：伊還要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房屋，但是希望不要漲租金或漲少一點租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卷第65、206頁)。
㈡、被告張釵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據其於先前言詞辯論期日陳述：伊已經50年沒有住在系爭房屋，房屋不是伊的，伊沒有要租房屋，與原告沒有任何契約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卷第65頁)。
㈢、被告張筱咪、張正諺、張旖珊、李芳榮、李美錦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據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系爭土地租金，有無理由？如有理由，得調整租金數額若干？　
　1.按租賃物為不動產者，因其價值之昇降，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租金，民法第442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租賃物為不動產，未定有存續期間者，其價值如有昇漲，出租人依法本得為增租之請求，至所加租額之多寡，應以土地繁榮之程度及鄰地租金之比較等情形為標準（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12號、20年上字第283號判例意旨可參）。
　2.經查，訴外人張克明在系爭土地上興建成泰路3段470巷3號房屋，增建4號、5號房屋，其中4號房屋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18-14A所示，面積40.㎡；5號房屋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18-14B所示，面積17平方公尺，張克明就系爭土地全部與土地所有權人存在租地建物契約關係（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張克明於49年12月15日死亡，由訴外人張燦貴、張新發、李張美惠、張釵繼承，張燦貴於87年9月10日死亡，由訴外人張坤宗、被告張莉芸等人繼承系爭租賃契約。系爭房屋至今供張克明之家族成員即訴外人陳燦乞、陳麗香等人居住使用等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1年度重上字第48號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中確認在案。又張新發於108年5月8日死亡，由被告張筱咪繼承，張坤宗於111年12月28日死亡由被告張正諺、張旖珊繼承，李張淑惠於108年5月4日死亡，由被告李芳榮、李美錦繼承等情，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及家事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考（重簡卷第79至103頁）。又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是被告因繼承或再轉繼承系爭租賃契約。從而，原告主張兩造就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等情，足堪信為真實。
　3.次查，系爭租賃契約於68年以前成立，租金為每年2,857元，原告雖未提出68年間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然依據原告提出103年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為5萬8,900元，113年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為8萬4,900元等情（重簡卷第31頁）。足證系爭土地確實呈現逐年上漲趨勢。復審以系爭租賃契約自68年迄今從未調整，而此期間國內工商業穩定成長，交通建設陸續布建，薪資及物價水均呈現持續成長，且系爭土地旁為五股洲子洋重劃區，重劃區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店街林立，附近有多條公車路線及捷運站，聯絡道路四通八達等情，有附近環境照片、輕軌路線圖、Google地圖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39至157頁），堪認系爭土地周邊現狀地貌及土地開發之利用及便捷程度，因社會發展，與68年相較已有顯著變更。系爭土地價值相較於68年當時情況必已存在顯著升漲。則原告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法院調整系爭土地之租金，於法應屬有據。
  4.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者，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經查，系爭土地位於五股洲子洋重劃區旁，附近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店街林立，且距離成州市場僅有50公尺，有早市有夜市，距五股成州國小也只有約100公尺左右，附近並有十多條公車路線經過，並臨近成蘆大橋及64線快速道路，新北市政府所規劃之五股泰山輕軌在附近設F06站等情，有周遭環境照片、輕軌路線圖、Google地圖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39至157頁）。足見系爭土地所在位置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好。本院審酌系爭土地歷年來價值上漲幅度、系爭土地所處位置、四周工商業繁榮情形、系爭土地現況使用之經濟價值等一切情狀綜合以觀，認原告請求將被告承租系爭土地之每年租金，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等情，應屬適當。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起訴前5年租金，有無理由？
　⒈經查，被告或渠等被繼承人於70年6月22日繳納系爭土地租金2,875元後，迄今數十年均未繳納系爭土地租金，原告於111年6月13日委由律師以律師函通知被告繳納積欠前5年租金共計1萬4,375元（計算式：2,8755=14,375)等情，有通知書、房租收據簿、律師函、郵件收執據等件為證（重簡卷第25至29頁、第35至44頁）。且為到庭之被告迄未爭執。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起訴前5年租金即1萬4,375元等情，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被告因繼承或再轉繼承系爭租賃關係，揆諸上述規定，系爭租賃關係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被告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自負連帶清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租金應負連帶責任等情，應屬有據。至於張釵雖辯稱其未居住使用系爭房屋，與原告間無任何契約關係等語。惟是否使用系爭租賃標的，乃承租人對於其自身權益之選擇，尚無從以其未使用系爭土地即推論其與原告間無系爭租賃關係。從而，張釵上開辯詞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年租金，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如附表所示遲延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不定期租約關係存在，系爭土地價值有漲升，其得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租金，及依系爭租賃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律師函通知前5年租金，均為可採。從而，原告請求㈠被告就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18-14B，面積17㎡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金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萬4,3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附表所示遲延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就第二項聲明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被告姓名

		起訴狀繕本送達日

		送達證書頁碼

		遲延利息起算日



		張筱咪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09頁

		114年2月8日



		張正諺

		114年2月8日

		重簡卷第111頁

		114年2月9日



		張旖珊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12頁

		114年2月8日



		張莉芸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13頁

		114年2月8日



		李芳榮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17頁

		114年2月7日



		李美錦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19頁

		114年2月7日



		張釵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23頁

		112年2月7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03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北縣觀音山凌雲禪寺



法定代理人  林利倫  

訴訟代理人  王禹傑律師

            江肇欽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陳憲宏律師

被      告  張筱咪  



            張正諺（原名張靖）





            張旖珊  



            張莉芸（原名張淑芬）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麗香  

被      告  李芳榮  

            李美錦  

            張  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調整租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原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重測前為成子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18-14B，面積17㎡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金應自民國114年2月9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萬4,375元，並各自附表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5,000元或同額之合作金庫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萬4,3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為：㈠兩造就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前為成子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18-19地號)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平方公尺、18-19C，面積7平方公尺、18-14B，面積17平方公尺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金應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㈡被告張新發、張坤宗、張淑芳（即張莉芸，以下均稱張莉芸）、李張美惠、張釵應連帶給付原告1萬4,375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本件訴訟進行中查明被告張新發、張坤宗、李張淑惠已於起訴前死亡，追加渠等繼承人即張新發繼承人張筱咪；張坤宗繼承人即張正諺（原名張靖，以下均稱張正諺）、張旖珊；李張美惠繼承人即李芳榮、李美錦為被告；復因附圖所示18-19C，面積7平方公尺，非兩造基於租賃關係範圍內，減縮該部分之請求，最終變更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2項所示等情，有民事起訴狀、民事陳報暨聲請狀、（114年度重簡字第269號卷《下稱重簡卷》第11頁、第75頁、本院卷第120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或係基於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或係減縮應受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述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成子寮段成子寮小段18-14地號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原告所有，被告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5號之房屋（分稱4號房屋、5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均坐落於系爭土地上，其中4號房屋占有系爭土地面積40平方公尺（如附圖所示18-14A）；5號房屋占有系爭土地面積17平方公尺（如附圖所示18-14B），兩造間就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範圍內自68年以前就已成立不定期基地租賃關係，租金為每年2,875元等情，業據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8號確定判決認定在案。又系爭土地位於五股洲子洋重劃區旁，重劃後土地價值大幅上漲，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店街林立，且距離成州市場僅有50公尺，有早市有夜市，周遭市況繁榮，距五股成州國小也只有約100公尺左右，附近並有十多條公車路線經過，並臨近成蘆大橋及64線快速道路，新北市政府所規劃之五股泰山輕軌也將會在附近設F06站，交通四通八達極為便利，生活機能極佳。系爭土地於68年間之公告現值雖有所不明，然103年1月公告現值為5萬8,900元/㎡、104年1月公告值為為6萬6,900元/㎡、105年1月公告現值為6萬8,500元/㎡、110年1月公告現值為6萬9,200元/㎡、111年1月公告現值為7萬2,700元/㎡、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8萬4,900元/㎡，可見系爭土地之價值自兩造成立不定期基地租賃關係起至今確實已呈現大幅上漲之趨勢，但原定之租金明顯偏低，極不合理，自有就系爭土地之租金加以調漲之必要。另被告數十年來從未繳納過租金，原告乃委請律師於111年6月13日以律師通知被告繳納積欠前5年之土地租金1萬4,375元外，並請求調漲租金，詎料被告於111年6月14日收受原告之意思表示後迄未置理，爰依民法民法第442條及租賃契約與給付遲延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及第二項聲明部分原告願以現金或等值之合作金庫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張莉芸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據其於先前言詞辯論期日陳述：伊還要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房屋，但是希望不要漲租金或漲少一點租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卷第65、206頁)。

㈡、被告張釵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據其於先前言詞辯論期日陳述：伊已經50年沒有住在系爭房屋，房屋不是伊的，伊沒有要租房屋，與原告沒有任何契約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卷第65頁)。

㈢、被告張筱咪、張正諺、張旖珊、李芳榮、李美錦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據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系爭土地租金，有無理由？如有理由，得調整租金數額若干？　

　1.按租賃物為不動產者，因其價值之昇降，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租金，民法第442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租賃物為不動產，未定有存續期間者，其價值如有昇漲，出租人依法本得為增租之請求，至所加租額之多寡，應以土地繁榮之程度及鄰地租金之比較等情形為標準（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12號、20年上字第283號判例意旨可參）。

　2.經查，訴外人張克明在系爭土地上興建成泰路3段470巷3號房屋，增建4號、5號房屋，其中4號房屋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18-14A所示，面積40.㎡；5號房屋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18-14B所示，面積17平方公尺，張克明就系爭土地全部與土地所有權人存在租地建物契約關係（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張克明於49年12月15日死亡，由訴外人張燦貴、張新發、李張美惠、張釵繼承，張燦貴於87年9月10日死亡，由訴外人張坤宗、被告張莉芸等人繼承系爭租賃契約。系爭房屋至今供張克明之家族成員即訴外人陳燦乞、陳麗香等人居住使用等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1年度重上字第48號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中確認在案。又張新發於108年5月8日死亡，由被告張筱咪繼承，張坤宗於111年12月28日死亡由被告張正諺、張旖珊繼承，李張淑惠於108年5月4日死亡，由被告李芳榮、李美錦繼承等情，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及家事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考（重簡卷第79至103頁）。又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是被告因繼承或再轉繼承系爭租賃契約。從而，原告主張兩造就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等情，足堪信為真實。

　3.次查，系爭租賃契約於68年以前成立，租金為每年2,857元，原告雖未提出68年間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然依據原告提出103年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為5萬8,900元，113年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為8萬4,900元等情（重簡卷第31頁）。足證系爭土地確實呈現逐年上漲趨勢。復審以系爭租賃契約自68年迄今從未調整，而此期間國內工商業穩定成長，交通建設陸續布建，薪資及物價水均呈現持續成長，且系爭土地旁為五股洲子洋重劃區，重劃區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店街林立，附近有多條公車路線及捷運站，聯絡道路四通八達等情，有附近環境照片、輕軌路線圖、Google地圖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39至157頁），堪認系爭土地周邊現狀地貌及土地開發之利用及便捷程度，因社會發展，與68年相較已有顯著變更。系爭土地價值相較於68年當時情況必已存在顯著升漲。則原告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法院調整系爭土地之租金，於法應屬有據。

  4.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者，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經查，系爭土地位於五股洲子洋重劃區旁，附近大樓聳立人口眾多，周邊商店街林立，且距離成州市場僅有50公尺，有早市有夜市，距五股成州國小也只有約100公尺左右，附近並有十多條公車路線經過，並臨近成蘆大橋及64線快速道路，新北市政府所規劃之五股泰山輕軌在附近設F06站等情，有周遭環境照片、輕軌路線圖、Google地圖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39至157頁）。足見系爭土地所在位置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好。本院審酌系爭土地歷年來價值上漲幅度、系爭土地所處位置、四周工商業繁榮情形、系爭土地現況使用之經濟價值等一切情狀綜合以觀，認原告請求將被告承租系爭土地之每年租金，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等情，應屬適當。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起訴前5年租金，有無理由？

　⒈經查，被告或渠等被繼承人於70年6月22日繳納系爭土地租金2,875元後，迄今數十年均未繳納系爭土地租金，原告於111年6月13日委由律師以律師函通知被告繳納積欠前5年租金共計1萬4,375元（計算式：2,8755=14,375)等情，有通知書、房租收據簿、律師函、郵件收執據等件為證（重簡卷第25至29頁、第35至44頁）。且為到庭之被告迄未爭執。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起訴前5年租金即1萬4,375元等情，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被告因繼承或再轉繼承系爭租賃關係，揆諸上述規定，系爭租賃關係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被告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自負連帶清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租金應負連帶責任等情，應屬有據。至於張釵雖辯稱其未居住使用系爭房屋，與原告間無任何契約關係等語。惟是否使用系爭租賃標的，乃承租人對於其自身權益之選擇，尚無從以其未使用系爭土地即推論其與原告間無系爭租賃關係。從而，張釵上開辯詞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年租金，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如附表所示遲延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不定期租約關係存在，系爭土地價值有漲升，其得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租金，及依系爭租賃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律師函通知前5年租金，均為可採。從而，原告請求㈠被告就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18-14A，面積40㎡、18-14B，面積17㎡之土地所成立之基地租賃關係，其租金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調整為按每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被告並應於每年7月7日連帶給付之。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萬4,3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附表所示遲延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就第二項聲明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被告姓名 起訴狀繕本送達日 送達證書頁碼 遲延利息起算日 張筱咪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09頁 114年2月8日 張正諺 114年2月8日 重簡卷第111頁 114年2月9日 張旖珊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12頁 114年2月8日 張莉芸 114年2月7日 重簡卷第113頁 114年2月8日 李芳榮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17頁 114年2月7日 李美錦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19頁 114年2月7日 張釵 114年2月6日 重簡卷第123頁 112年2月7日 

　　　　　　　　　　　　　　　　　　



